[bookmark: _GoBack]臺北市公私立無游泳池學校112學年度升4、5、6年級不具游泳能力之國小學生暨111學年度國小6年級應屆畢業生未通過游泳檢測
免費參加暑期泳訓營作業說明

壹、無游泳池學校配合事項：
  一、宣導：向學生傳達免費參加泳訓營之訊息。
  二、報名作業程序：
    (一)不具初級班(含)以上程度之游泳能力之升4、5、6年級學生
　　  1.印製免費生證明暨報名表（如附件一），受理學生申請，加蓋戳章
        證明正本(報名表請用淺藍色紙印製)。
      2.轉知每位學生限核發2張免費生證明（1期1張），填寫資料後由學
            校蓋戳章，持免費生報名表正本至鄰近泳訓營報名（學校如經查
            證核發不實，本局將予以懲處）。
(二)111學年度國小6年級應屆畢業生未通過（第三級）游泳檢測學生
      1.報名表請用淺黃色紙印製。
            2.請以學校為單位至開辦暑期泳訓營學校統一報名至多二期免費課程，
               倘各校有更為簡化行政流程之作法，本局亦予尊重。
    四、免費生造冊：將申領名單造冊並留校備查，申請人員不得重複。
貳、辦理暑期泳訓營學校（單位）配合事項：
  一、轉知受理報名同仁本案訊息。
  二、按期別、時段、班別繕造免費生名冊，同報名表等證明資料留校備查。
  三、免費生名額掌控：
    (一)本年度開辦暑期泳訓營之學校（單位），以招生總名額之30%為限，　
　　　　惟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111學年度6年級未通過游泳檢測之應屆畢
　　　  業生採名額外加制，不受此限。
    (二)免費生招收以本市公私立無游泳池學校國民小學112學年度升4、5、  
               6年級不具游泳能力之學生，領有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手冊家庭
        之子女或本人優先錄取；另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111學年度6年級
        未通過游泳檢測之應屆畢業生以外加方式招收，各辦理學校請規
        劃適當報名作業流程與名額控管。
    (三)各校於受理報名後應依實際開辦之期數與班別，將免費生名額分散
        至各班，避免學生遭標籤化致生爭議。
  四、請辦理暑期泳訓營之學校，將自校111學年度6年級未通過游泳檢測之
            應屆畢業生統一納入校內營隊，並報名至多二期免費課程；倘有泳池
            學校未開辦暑期泳訓營，上開對象比照無游泳池學校作業程序辦理。
  五、增加上開免費生(含未通過檢測之應屆畢業生)所需經費，由各校以代收代付及辦理本活動年度預算項下支應，若學校預算已足支應者，免報局申請補助；倘有不足，請各校於暑期泳訓營辦理完成後二週內，免備文檢附辦理成果表(含活動照片)、活動費用分攤表及申請補助經費之實際支用明細表報局辦理補助事宜。
附件一：
臺北市○○區○○○○國民小學免費生暑期游泳訓練營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照
      片


	身分證號碼
	
	聯絡電話
	（H）
	

	通訊處
	
	

	家長同意事項
	一、本人同意子弟參加暑期游泳訓練營。
二、本人子弟並未患有皮膚病或其他不適於游泳活動之疾病，如因
    此發生意外，本人同意自行負責。

	家長簽章
	

	家長聯絡電話
（務必填寫）
	（Ｏ）：
行動電話：

	附件：
· 低收入戶影本
· 殘障手冊影本
註：持有低收入戶或殘障手冊(家庭之子女或本人)優先錄取。

	學   校   證   明   欄   （   請   加   蓋   學   校   印信   ）

	茲證明               為本校111學年度         年級        班學生，本身不具初級班(含)以上程度之游泳能力，且本校為無游泳池學校，如有不實，需依收費標準及相關規定繳交費用，並由本校負收繳之全責，相關人員願因查核不實負行政處分。



印  信

    此證
                   校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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